
中華民國 102年 1 月訂定 

中華民國 102年 1 月核定 

 

 

 

 

 

馬公航空站 102年度 

回饋金分配及工作計畫 

(核定版)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馬公航空站 

  



 2 

一、經費額度： 

（一）歷年回饋金提撥及使用情形： 

年度 

提撥回饋金

（元） 

95％回饋金

（元） 

5％行政作

業費（元） 

使用回饋金

（元） 

95％回饋金

（元） 

5％行政作

業費（元） 

（1）＋（2） （1） （2） （3）＋（4） （3） （4） 

89（含）

以前 
2,028,896 1,927,451 101,445 0 0 0 

90 1,300,623 1,235,592 65,031 2,028,896 2,028,896 0 

91 941,285 894,221 47,064 1,300,623 1,300,623 0 

92 1,112,269 1,056,656 55,613 941,285 941,285 0 

93 2,261,605 2,148,525 113,080 1,112,269 1,112,269 0 

94 2,880,979 2,736,930 144,049 2,261,605 2,261,605 0 

95 2,122,484 2,016,360 106,124 2,880,979 2,880,979 0 

96 1,427,914 1,356,518 71,396 2,052,002 2,016,309 35,693 

97 1,289,002 1,224,552 64,450 1,381,956 1,356,566 25,390 

98 1,266,073 1,202,769 63,304 1,236,552 1,224,552- 12,000- 

99 2,583,606 2,454,426 129,180 1,292,299 1,202,769     89,530 

100 2,857,277 2,714,413 142,864 2,501,581 2,454,426 47,155 

101 3,340,223 3,173,212 167,011 2,739,257 2,714,413 24,844 

合計 25,412,236 24,141,625 1,270,611 21,729,304 21,494,692 234,612 

剩餘 回饋金 368萬 2,932元（95％回饋金 317萬 3,212 元，5％行政作業費 50萬 9,720元） 

備註 

1、102年度使用回饋金 317萬 3,212 元。 

2、102年度行政作業費 16萬 7,011 元（101年度提撥 5％）+34萬 2,709 元（以前年度

行政作業費剩餘款）＝50萬 9,720 元。 

（二）本年度預計支用金額： 

      102年度航空站回饋金預計支用金額為新台幣 368萬 2,932元整

（含行政作業費 50萬 9,720元）。 

二、航空站承辦人員 

項 次 姓  名 職    稱 備   註 

1 黃光松 航  務  員  

2 洪慧琦 噪音幹事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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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饋金分配公式及依據 

（一）依據：「國營航空站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第五條規定辦理。 

（二）分配公式： 

        航空站提撥之回饋金×【該村（里）之權重】×（面積比例）×（戶口數比例）  

          --------------------------------------  ------------------------ 

               Σ【各村（里）之權重】×（面積比例）×（戶口數比例） 

     權    重：一級噪音防制區比二級噪音防制區比三級噪音防    

制區等於五比二十五比七十。 

     面積比例：該村（里 ）之土地面積/各級噪音防制區之土地面

積總和。 

     戶口數比例：該村（里 ）之戶口數/各級噪音防制區之戶口數

總和。 

四、回饋金工作管制進度表 

    內容 

 

項次 

全年預定支用數

（元） 

本季預定支用數

（元） 
本季預定辦理情形 備  註 

第 一 季 

3,682,932 

0 

將回饋金分配

額度函知各鄉

市公所並研提

計畫送本站審

核 

 

第 二 季 250,000 

各鄉市公所將

研提計畫送本

站審核後，函知

各鄉鎮公所依

計畫執行並辦

理核銷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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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季 700,000 
各鄉市公所依

計畫執行並辦

理核銷請款 

 

第 四 季 2,732,932 

各鄉市公所依

計畫執行並辦

理核銷請款。 

 

 

五、本年度回饋金分配資料 

項次 
縣（市）

名稱 

鄉、市 

名稱 

土地面積 

（單位 2） 

人口數或

戶數 

（戶） 

回饋金分配額

度（元） 
備  註 

1 澎湖縣 馬公市 5017000.00 757 1,312,700  

2 澎湖縣 湖西鄉 10665650.00 1,274 1,860,512  

總  計 15682650.00 2,031 3,173,212  

 

六、行政作業費資料 
項次 名稱 內容 經費編列方

式 

執行單位 備註 

3-1-1 按勞動基準法所需支

給臨時人員之相關費

用 

無 0 

 

 

3-1-2 人力委外（人力派遣）

之採購費用 
無 0 

 
 

3-1-3 編制內人員之加班費 無 0   

3-2-1 

交通費 

編制內人員差旅費

5,000元*4次 

幹事差旅費 

5,000元*4次 

短程車資 5,000元 

45,000 元 馬公航空站  

3-2-2 郵電費 無 0   

3-2-3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特

等及甲等航空站回饋

金運用與管理諮詢小

組之會議誤餐費 

無 0   

3-2-4 

一般事務費 

禮品、餐費、文具、

紙張等及設備維護

費 

191,720 元 馬公航空站  

3-2-5 業務宣導費 宣導業務用 80,000 元 馬公航空站  

3-3-1 電腦設備 宣導業務用手提電 1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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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等設備 

3-3-2 其他設備 

電腦及數位相機其

他相關週邊、隨身

碟等設備 

80,000 元 馬公航空站  

3-4 
補助鄉（鎮、市、區）

公所行政作業費 

馬公市公所 6,000

元 

湖西鄉公所 7,000

元 

13,000 元 
馬公市公所 

湖西鄉公所 

各鄉市公

所行政作

業費計畫

表附如後 

 

馬公航空站 102 年度回饋金馬公市公所行政作業費計畫表 

項次 名稱 內容 經費編列方式 執行單位 備註 

3-1-1 按勞動基準法所需支

給臨時人員之相關費

用 

無 0 

 

 

3-1-2 人力委外（人力派遣）

之採購費用 
無 0 

 
 

3-1-3 編制內人員之加班費 無 0   

3-2-1 交通費 無 0   

3-2-2 郵電費 無 0   

3-2-3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特

等及甲等航空站回饋

金運用與管理諮詢小

組之會議誤餐費 

無 0   

3-2-4 

一般事務費 

禮品、餐費、文

具、紙張等及設

備維護費 

6,000 馬公市公所  

3-2-5 業務宣導費 無 0   

3-3-1 電腦設備 無 0   

3-3-2 其他設備 無 0   

3-4 
補助鄉（鎮、市、區）

公所行政作業費 
無 0   

 

馬公航空站 102 年度回饋金湖西鄉公所行政作業費計畫表 

項次 名稱 內容 經費編列方式 執行單位 備註 

3-1-1 按勞動基準法所需支

給臨時人員之相關費
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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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3-1-2 人力委外（人力派遣）

之採購費用 
無 0 

 
 

3-1-3 編制內人員之加班費 無 0   

3-2-1 交通費 無 0   

3-2-2 郵電費 無 0   

3-2-3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特

等及甲等航空站回饋

金運用與管理諮詢小

組之會議誤餐費 

無 0   

3-2-4 
一般事務費 

碳粉、墨水匣、

文具、紙張等 
7,000 湖西鄉公所  

3-2-5 業務宣導費 無    

3-3-1 電腦設備 無 0   

3-3-2 其他設備 無 0   

3-4 
補助鄉（鎮、市、區）

公所行政作業費 
無 0   

 

 

 

 

 

 

 

 


